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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惠承贵单位的委托

就出具《法律意见书》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并就贵单位及相关主体送

审的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做

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61 号）、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

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照律师职业规范、职业道

德，勤勉尽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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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为方便阅读、统一定义，本《法律意见书》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财政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 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国家发改委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专项债券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批次）-呼伦贝

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

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专项债券；

本次发行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批次）-呼伦贝

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

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专项债券的发行；

本项目/该项目/项

目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批次）-呼伦贝

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

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

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指《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批次）-

呼伦贝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

院精神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收益自求

平衡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批次）-

呼伦贝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

院精神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财务评估

报告》；

本所 指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 指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元 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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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特别声明与陈述

1、本所已对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以及信

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慎审阅。

2、本项目法律意见结论，是在委托方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基础上

进行的。委托方应对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相关性和准确性负责。

3、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

言或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专项债券

申请发行有关之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

信用评级、内部控制（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

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也不包括对债券

资金到位后未按规定使用、债券资金被挪用以及其他一切法律风险的

评价。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报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和

其他专业报告中相关数据及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

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

（调整批次）-呼伦贝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

院精神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发行专项债券之目的使

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及其他任

何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个人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

医院申请专项债券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



3

法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所律师同意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部分或全部在募

集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国家财政部审查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

7、限于行业研究领域与现有资料形式审查的分析方法，不可避

免存在据以作出法律分析意见的调查资料存在失真的风险。本《法律

意见书》的出具，是以我所获取的基础资料均真实、可信、全面的假

设性基础上做出的，贵单位如有更正信息、资料，请及时与我所联系

重新出具法律意见或建议，在此情况下，本法律意见书不作为最终意

见，也不得作为任何证据使用，贵单位或贵单位允许使用的其他单位、

个人一经启阅本《法律意见书》正文，即视为接受并认诺本特别声明

与陈述内容，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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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病分

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分院（健康街 396

号）东至建华路，西至规划路，南至海拉尔民族颐养院，北至鸿雁家

园。

项目建设性质：新建--公共卫生设施

专项债券申请单位：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实施单位：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

（二）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根据项目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拟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

医院精神病分院(原海拉尔区传染病医院西侧)建设精神科综合楼,设

置床位 299 张。项目占地面积 12215 平方米,新建精神科综合楼 1 栋,

总建筑面积 15500 平方米(其中:地下一层人防工程建筑面积 5000 平

方米,地上四层建筑面积10500平方米).新建室内康复馆1栋,总建筑

面积 1000 平方米,一层,钢结构。室外附属工程绿化 3660 平方米,地

面硬化 2440 平方米、地面铺装 1952 平方米及集中制氧供氧装置、医

疗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购置等。

二、项目主体资格审查

本项目专项债券申请单位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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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单位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相关规定，呼伦贝尔市海拉尔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符合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呼伦贝尔市海拉尔

区人民医院符合建设实施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审批及依据审查

经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向我所提交的资料显示，该项目

目前已经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出具、获批的相关审批流程文书包

括：

项目前期手续

序号 目录 批复单位 批复文件名称 批复文号 批复时间

1
项目建议

书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发展和革委员会

关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

民医院分院精神科综合楼建

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海发改行审字

〔2021〕42 号

2021年11月

9 日

2

人民政府

对项目建

设会议纪

要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人民政府区长办公会

议纪要

研究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分

院综合楼项目建设相关事宜

会议纪要

海拉尔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2022〕2

号

2022年1月5

日

3 选址意见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发展和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15070020200010号

2022年4月8

日

4 节能评估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人民医院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声明

表

2022年4月8

日

5

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

批复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发展和革委员会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病

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

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海发改行审字

〔2022〕68 号

2022年4月8

日

6
中标通知

书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

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病分院

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

2022 年 5 月

18日



6

目设计招标中标通知书

7

环境影响

评估报告

的批复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

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

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病分院

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海环审表字【2022】

3 号

2022 年 6 月

27日

8
国有土地

使用证

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设用

地划拨决定书
海划[2022]006

2023 年 7 月

12日

9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

证

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地字第

150700202200012

号

2022年9月9

日

10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

证

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建字第

150700202300001

号

2023年2月1

日

11
初步设计

批复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发展和革委员会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病

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

建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海发改行审字

〔2023〕16 号

2023年3月9

日

12
配套资金

承诺函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人民政府

海拉尔区人民政府关于区人

民医院精神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配套

资金的承诺函

2023 年 3 月

15日

13
中标通知

书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

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病分院

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

目施工中标通知书

2023年10月

7 日

14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

证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

编号

1521012024011601

01

2024 年 1 月

16日

15、《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批次）-呼伦贝

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16、《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批次）-呼伦贝

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平方米新建项目-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7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法履行了申请专项债券发行的前期

行政审批手续，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后续应按照法

律法规规定持续完善后续手续。

四、财务评估报告编制审查

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就该项目编制《财务评

估报告》，该财务评估报告包括“项目基本情况”、“融资项目的合

规合法性审查”、“融资项目评估情况、结论”、“潜在影响项目收

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防控措施”、“投资者保护措施”、“资

金管理方案”等主要内容。

《财务评估报告》结论表述为：“经专项审核评估，我们未发现

《项目可研报告》和《融资项目自求平衡方案》中关于“融资项目”

计算期各年度现金流的测算结果存在明显的偏差。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建设融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

项审核要求，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的调研，认为

“融资项目”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

资金筹措，为融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融资项目的顺利实

施。同时，融资项目运营收入和财政补贴收入作为项目融资资金还款

来源，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较为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能够满足项目

建设融资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相关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本融资项目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预期偿债来源能够合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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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偿还融资本息，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达到 1.2 倍以

上”

该结论意见收支测算依据包括：

1、“融资项目”运营收入与增值税及附加测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运营收入 增值税及附加 净收入

第 1 年 0.00 0.00 0.00

第 2 年 2414.52 0.00 2414.52

第 3 年 2759.46 0.00 2759.46

第 4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5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6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7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8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9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0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1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2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3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4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5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6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7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8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19 年 3104.39 0.00 3104.39

第 20 年 3104.39 0.00 3104.39

合计 57948.59 0.00 57948.59

“融资项目”总成本费用汇总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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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经营成本

折旧费

专项债

券利

息

合 计外购原材

料及辅助

材料费

外购燃

料及动

力费

人员费

用
修理费

其他费

用

第 1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0.42 130.42

第 2 年 965.81 222.52 95.76 58.58 124.69 235.91 130.42 1833.69

第 3 年 1103.78 254.31 109.44 66.95 142.50 303.31 130.42 2110.72

第 4 年 1241.76 286.10 123.12 75.32 160.32 303.31 130.42 2320.34

第 5 年 1241.76 286.10 123.12 75.32 160.32 303.31 130.42 2320.34

第 6 年 1379.73 317.89 136.80 83.69 178.13 337.01 130.42 2563.66

第 7 年 1379.73 317.89 136.80 83.69 178.13 337.01 130.42 2563.66

第 8 年 1379.73 317.89 136.80 83.69 178.13 337.01 130.42 2563.66

第 9 年 1379.73 317.89 136.80 83.69 178.13 337.01 130.42 2563.66

第10年 1379.73 317.89 136.80 83.69 178.13 337.01 121.62 2554.86

第11年 1379.73 317.89 136.80 83.69 178.13 337.01 107.35 2540.60

第12年 1379.73 317.89 136.80 83.69 178.13 337.01 107.35 2540.60

第13年 1379.73 317.89 136.80 60.95 175.86 193.01 107.35 2371.59

第14年 1379.73 317.89 136.80 60.95 175.86 193.01 107.35 2371.59

第15年 1379.73 317.89 136.80 60.95 175.86 193.01 107.35 2371.59

第16年 1379.73 317.89 136.80 60.95 175.86 193.01 107.35 2371.59

第17年 1379.73 317.89 136.80 60.95 175.86 193.01 107.35 2371.59

第18年 1379.73 317.89 136.80 60.95 175.86 193.01 107.35 2371.59

第19年 1379.73 317.89 136.80 60.95 175.86 193.01 107.35 2371.59

第20年 1379.73 317.89 136.80 60.95 175.86 193.01 107.35 2371.59

合 计
25249.0

3

5817.3

5

2503.4

4

1349.5

9

3241.6

0

5048.9

8

2368.9

2

45578.9

0

“融资项目”现金流净收益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运营收入 增值税及附加 经营成本 净收益

第 1年 0.00 0.00 0.00 0.00

第 2 年 2414.52 0.00 1467.36 947.16

第 3 年 2759.46 0.00 1676.99 1082.47

第 4 年 3104.39 0.00 1886.61 1217.78

第 5 年 3104.39 0.00 1886.61 1217.78

第 6 年 3104.39 0.00 2096.23 1008.15

第 7 年 3104.39 0.00 2096.23 1008.15

第 8 年 3104.39 0.00 2096.23 1008.15

第 9 年 3104.39 0.00 2096.23 1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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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年 3104.39 0.00 2096.23 1008.15

第 11 年 3104.39 0.00 2096.23 1008.15

第 12 年 3104.39 0.00 2096.23 1008.15

第 13 年 3104.39 0.00 2071.22 1033.16

第 14 年 3104.39 0.00 2071.22 1033.16

第 15 年 3104.39 0.00 2071.22 1033.16

第 16 年 3104.39 0.00 2071.22 1033.16

第 17 年 3104.39 0.00 2071.22 1033.16

第 18 年 3104.39 0.00 2071.22 1033.16

第 19 年 3104.39 0.00 2071.22 1033.16

第 20 年 3104.39 0.00 2071.22 1033.16

合 计 57948.59 0.00 38161.00 19787.59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现金流量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扣除项目 可用于资

金平衡的

项目净收

益(C)

专项债支付本息情况

项目现金

流入合计

项目现金

流出合计

债券应付

利息
应付本金

应付本息合

计（A)

第 1年 0.00 0.00 0.00 130.42 0.00 130.42

第 2年 2414.52 1467.36 947.16 130.42 0.00 130.42

第 3年 2759.46 1676.99 1082.47 130.42 0.00 130.42

第 4年 3104.39 1886.61 1217.78 130.42 0.00 130.42

第 5年 3104.39 1886.61 1217.78 130.42 0.00 130.42

第 6年 3104.39 2096.23 1008.15 130.42 0.00 130.42

第 7年 3104.39 2096.23 1008.15 130.42 0.00 130.42

第 8年 3104.39 2096.23 1008.15 130.42 0.00 130.42

第 9年 3104.39 2096.23 1008.15 130.42 0.00 130.42

第 10 年 3104.39 2096.23 1008.15 121.62 692.20 813.82

第 11 年 3104.39 2096.23 1008.15 107.35 0.00 107.35

第 12 年 3104.39 2096.23 1008.15 107.35 0.00 107.35

第 13 年 3104.39 2071.22 1033.16 107.35 0.00 107.35

第 14 年 3104.39 2071.22 1033.16 107.35 0.00 107.35

第 15 年 3104.39 2071.22 1033.16 107.35 0.00 107.35

第 16 年 3104.39 2071.22 1033.16 107.35 0.00 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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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年 3104.39 2071.22 1033.16 107.35 0.00 107.35

第 18 年 3104.39 2071.22 1033.16 107.35 0.00 107.35

第 19 年 3104.39 2071.22 1033.16 107.35 0.00 107.35

第 20 年 3104.39 2071.22 1033.16 107.35 2683.80 2791.15

合计 57948.59 38161.00 19787.59 2368.92 3376.00 5744.92

本息覆盖倍

数 B(C/A)
3.44

该财务评估报告符合了《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要求的

由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专项评估意见的形式要求。

五、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审查

（一）方案内容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调整批次）呼伦贝尔市-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病分院综合楼 1.65 万

平方米新建项目-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方案对以下内容进行了

分析和阐述：专项债券发行依据，项目主要内容，社会和经济效益情

况，项目资金情况、项目建设计划及现状，项目预期收益、支出及融

资平衡情况，项目融资计划、潜在风险评估、投资者还款保障措施，

信息披露计划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

（二）资金测算平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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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至 2045 年还本付息计划表

单位：万元

年份
期初

本期申请

调整发行
实际利率 3.26%

本期申请

调整发行
实际利率 3.59%

二期申请

发行
预测利率 4.00% 期末

应付利息

本金金额 发行金额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发行金额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发行金额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金金额

第 1 年 540 0 17.60 152.2 0 5.46 2683.8 0 107.35 3376 130.42

第 2 年 3376 0 0 17.60 0 0 5.46 0 0 107.35 3376 130.42

第 3 年 3376 0 0 17.60 0 0 5.46 0 0 107.35 3376 130.42

第 4 年 3376 0 0 17.60 0 0 5.46 0 0 107.35 3376 130.42

第 5 年 3376 0 0 17.60 0 0 5.46 0 0 107.35 3376 130.42

第 6 年 3376 0 0 17.60 0 0 5.46 0 0 107.35 3376 130.42

第 7 年 3376 0 0 17.60 0 0 5.46 0 0 107.35 3376 130.42

第 8 年 3376 0 0 17.60 0 0 5.46 0 0 107.35 3376 130.42

第 9 年 3376 0 0 17.60 0 0 5.46 0 0 107.35 3376 130.42

第 10 年 3376 0 540 8.80 0 152.2 5.46 0 0 107.35 2683.8 121.62

第 11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0 107.35 2683.8 107.35

第 12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0 107.35 2683.8 107.35

第 13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0 107.35 2683.8 107.35

第 14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0 107.35 2683.8 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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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0 107.35 2683.8 107.35

第 16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0 107.35 2683.8 107.35

第 17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0 107.35 2683.8 107.35

第 18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0 107.35 2683.8 107.35

第 19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0 107.35 2683.8 107.35

第 20 年 2683.8 0 0 0 0 0 0.00 0 2683.8 107.35 0 107.35

合计 - 540 540 167.24 152.2 152.2 54.64 2683.8 2683.8 2147.04 - 23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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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测算内容“经测算，本项目发行债务 20 年内，正式运营

后 18年运营期内，专项收入合计 57948.59 万元，扣除增值税及附加

合计 0.00 万元、经营成本合计 38161.00 万元（不含折旧、摊销、利

息），项目总收益合计 19787.59 万元。本项目发行债券总额 3376.00

万元，债券运营期利息总额 2368.92 万元，债券本息合计 5744.92 元。

根据以上测算，项目期的期末现金流一栏为正值，项目运行后产生的

收入可确保各年度的还本付息均可按期支付，项目收益覆盖债券本息

总额的保障倍数为 3.44 倍。”

我所经形式审查该方案，认为该报告的出具主体符合相关法律对

评估中介机构的规范性要求；该方案内容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由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专项评估意见的形式要求；项目

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平衡，符合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应当能够持

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

收入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六、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审查

项目总投资：9145.00 万元，由建设单位筹措 5769.00 万元，发

专项债券 3376.00 万元 。自筹资金占投资总额的比例为 63.08%，符

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

【2019】26 号文）对自筹资金占比的要求。

七、发行期限审查

本项目计划发行期 20年，根据《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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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61 号）文的规定，公开发行的普

通专项债券，可以发行 15年、20 年期限的专项债券，但是公开发行

的 10年期以上（不含 10年期）普通专项债券发行总规模，不得超过

全年公开发行 2 年期以下（含 2 年期）普通专项债券规模。该发行期

限符合财库〔2018〕61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该项目发行期限符合上

述规定。

八、付息形式、偿还计划、偿债来源审查

本项目作为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调整批次专项债券，根据

原项目发行情况，其中 540 万元实际票面利率 3.26%，其中 152.2 万

元实际票面利率 3.59%，后续发行的专项债券本着相关性和稳健性原

则，按照近期发行利率上浮 30BP 以上的原则，测算的债券利率设定

为 4%。

根据以上项目收入测算相关，结合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本项

目投入经营后，在专项债券存续期（2025-2045 年）内可实现经营收

入总额约为 57948.59 万元，缴纳税金 0.00 万元。对此，按照专项债

券偿还要求，项目收入实行分账管理制度，其中偿还专项债券本息的

资金，以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方式向财政部门缴纳，专项用

于专项债券的本息偿付，本项目收入约 57948.59 万元。

经形式审查，付息形式、还款计划、偿债来源等符合《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第五、第六条，《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第四条等相关规定。

九、中介机构资格审查

本所律师核查了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并出具相关报告的中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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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根据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内蒙

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赛罕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0506751126XB 的《营业

执照》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二）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

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是在中国合法注册的具有中国法律执业

资 格 的 律 师 事 务 所 ， 现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证 为

“31150000MD0273858T”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主办律师贾

志军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为 11501201010751396；主办律师康映辉持有内蒙古自治区

司法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1501201011466211；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及其指派的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的执业律师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合法成立，有效存续，具备

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十、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政府专项债

发行领域。

（二）本项目实施主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本项目依法履行了前置审批活动，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

法规的要求，且后续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持续完善后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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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项目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编制了《收益自

求平衡方案》，且该方案认为本项目具有实施可行性；

（五）本项目依法编制了《项目财务评估报告》，且该报告论证

结果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六）经形式审查该项目资金用途、发行期限（需符合专项债券

发行总规模的要求）、付息形式、偿还计划、偿债来源，符合相关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经审查，本次融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除发债金额外自筹资

金占投资总额的 63.08%，符合财政部相关规范性文件对自筹资金占

比的要求。

（八）经审查，为本次融资项目服务的各中介机构均合法成立，

有效存续，中介人员拥有相应服务资质，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相

关服务的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

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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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律师签字：

律所盖章：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

202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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